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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摘要

我们接受委托，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

升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评价工作已完成，结果汇总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涉及 13

个乡镇 41 个村，分别是张川镇上川村、孟寺村、堡山村、杨川村；

龙山镇西沟村、四方村、北河村、树坡村；恭门镇毛磨村、古土村、

许湾村、西关村、城子村；马鹿镇堡梁村、牌楼村、金川村；马关

镇西山村、小庄村、上河村；梁山镇五方村；大阳镇下李村、侯吴

村、吴家村、阳沟村、寨子村、下渠村、东沟村、高沟村、刘山村、

水滩村、陈阳村、豁岘村、双庙村、汪洋村；川王镇峡口村、冯家

村；刘堡镇刘堡村；连五乡连五村；张棉乡上蒋村；闫家乡闫家村

和平安乡新庄村。

建设内容要求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补齐农村道路、给

排水、供电、通信、物流、燃气、洗澡、取暖、改厕、保洁、绿化、

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短板，深入开展农村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

共享工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强农村公共设施管护。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 年全县计划创建 41个提升村，相关乡镇要按照各自实施方



3

案创建内容，强化工作措施，加快工作进度，确保 2023 年 11 月前

完成创建目标任务，并完成自验总结工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资金来源

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截至评价日，4100 万元项目资

金已足额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项目资金支出 3835.0554 万元，

资金使用率 93.54%。

按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实施管理及完成

情况，对照评分标准，对绩效评价指标逐项进行考察、对比、计算

和分析，最终得出项目综合评分为 78.15 分，评定等级为中，具体

结果如下：

四、存在问题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6 14 87.50%

过程 24 20.50 85.42%

产出 30 17.65 58.83%

效益 30 26 86.67%

合计 100 78.15 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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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指标不完整：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不清晰、未

细化。例如川王镇峡口村、龙山镇树坡村等单位针对提升村建设项

目的自评报告中，没有具体的绩效指标及情况分析。

2.竣工验收不规范：

①已经完成验收工作的 41 个项目村，均未提供现场进行验收的

佐证材料；

②部分村未提供项目验收资料，比如张棉驿乡上蒋村和大阳镇

东沟村等；

③验收资料上无验收日期，比如恭门镇城子村、马关镇上河村

等；

④验收资料无验收结论，仅对建设内容进行了概括，比如大阳

镇下李村和平安乡新庄村等；

⑤项目完工后的验收只进行了自验，未见县农业农村局或县农

领办进行的验收，验收缺少必要的程序，比如张家川镇杨川村和梁

山镇五方村等。

⑥截至评价日，还有部分村的提升村项目工程结算审核工作落

实不到位，马鹿镇堡梁村和梁山镇五方村的提升村项目未做工程结

算审核。

3.缺乏管护机制：40 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建成后，均未建立资产

运营管护制度，运营管护主体不明确，导致监督和反馈机制不健全，

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整体绩效。

五、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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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指标完整：设立绩效目标的同时，要设定明确的绩效指

标，要能够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自评报告的编制

要将各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2.规范验收程序：工程竣工验收程序的规范化和严谨化是工程

项目建设安全的必然要求。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应充分认识到工程

竣工验收的重要性，严格按照工程竣工验收程序进行操作，确保工

程质量和合法合规运营，相关单位要认真落实验收工作，加大监管

力度，避免验收工作流于形式。验收表的格式尽量采用制式、规范

的，保证验收的完整性、合规性。

3.建立管护机制：按照“专人管理、快速维修、及时抽取、科

学利用”的原则，明确部门职责，成立管理队伍，健全管理网络，

把维护管理与抽取利用相结合，着眼于常态管理，建立全覆盖、精

细化、常态化的管理制度。

附件：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绩

效评价报告（产出及效益部分）

2024 年 9月 5

甘肃普乔立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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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

目。

2.项目实施单位：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3.项目计划建设期限：2023 年 11 月之前完成目标任务及自验总

结工作。

4.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项目涉及 13个乡镇 41 个村，分别是张

川镇上川村、孟寺村、堡山村、杨川村；龙山镇西沟村、四方村、

北河村、树坡村；恭门镇毛磨村、古土村、许湾村、西关村、城子

村；马鹿镇堡梁村、牌楼村、金川村；马关镇西山村、小庄村、上

河村；梁山镇五方村；大阳镇下李村、侯吴村、吴家村、阳沟村、

寨子村、下渠村、东沟村、高沟村、刘山村、水滩村、陈阳村、豁

岘村、双庙村、汪洋村；川王镇峡口村、冯家村；刘堡镇刘堡村；

连五乡连五村；张棉乡上蒋村；闫家乡闫家村和平安乡新庄村。项

目涉及的乡镇将各村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上报后，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发展和改革局进行了批复。

建设内容要求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补齐农村道路、给

排水、供电、通信、物流、燃气、洗澡、取暖、改厕、保洁、绿化、

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短板，深入开展农村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

共享工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强农村公共设施管护。

（二）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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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0 日，中共张家川县委农办《关于印发<2023 年全

县持续推进“5155”乡村建设示范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张农

领办发〔2023〕26 号）要求，在全县 13个乡镇 41 个村开展提升村

建设项目。项目涉及的乡镇将各村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上报后，张

家川回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进行了批复。项目经公开招标，最终

确定施工中标单位为天水嘉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诚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国傲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分公司和甘肃卓

冠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5家公司。

（三）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

该项目概算资金 41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1.资金投入

截至评价日，4100 万元项目资金已足额到位，包括 31.91 万元

中央衔接资金、3068.09 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和 1000 万元市级衔接资

金，资金下达文号分别为张财发〔2023〕4号和张财发〔2023〕5 号，

资金到位率 100%。

2.资金使用

截至评价日，项目资金支出 3835.0554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93.54%。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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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日期 资金来源
支付金额

（元）
施工单位

1 2023年4月27日 省级 1,290,000.00

甘肃卓冠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 2023年6月16日 省级 2,150,000.00

3 2023年11月3日 省级 731,000.00

4 2023年4月27日 省级 3,900,000.00

天水嘉茂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5 2023年4月27日 市级 1,500,000.00

6 2023年6月16日 市级 2,500,000.00

7 2023年6月16日 省级 6,500,000.00

8 2023年10月20日 省级 2,210,000.00

9 2023年10月20日 市级 850,000.00

10 2023年4月27日 省级 520,000.00
甘肃国傲工程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川

回族自治县分公司

11 2023年6月16日 省级 869,323.00

12 2023年10月25日 省级 295,231.00

13 2023年4月27日 省级 300,000.00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14 2023年4月27日 市级 600,000.00

15 2023年6月16日 市级 1,000,000.00

16 2023年6月16日 省级 180,900.00

17 2023年6月20日 省级 319,100.00

18 2023年10月20日 省级 170,000.00

19 2023年10月25日 市级 340,000.00

20 2023年4月27日 省级 2,850,000.00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诚盛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 2023年4月27日 市级 900,000.00

22 2023年6月16日 省级 4,750,000.00

23 2023年6月16日 市级 1,500,000.00

24 2023年10月23日 省级 1,615,000.00

25 2023年10月25日 市级 510,000.00

合计 38,350,5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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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截至评价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

项目 4100 万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已足额到位，包括

31.91 万元中央衔接资金、3068.09 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和 1000 万元

市级衔接资金，资金到位率 100%。项目资金支出 3835.0554 万元，

资金使用率 93.54%。

按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实施管理及完成

情况，对照评分标准，对绩效评价指标逐项进行考察、对比、计算

和分析，最终得出项目综合评分为 78.15 分，评定等级为中，具体

结果如下：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6 14 87.50%

过程 24 20.50 85.42%

产出 30 17.65 58.83%

效益 30 26 86.67%

合计 100 78.15 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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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出及效益指标分析

（一）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1.目标任务完成率（实施内容完成程度）

按照张农领办发〔2023〕26 号文件的要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计划创建 41个提升村。2023 年 7月 11 日，大阳镇人民政府对刘山

村提升村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了初步验收，验收发现实际建设工程

量不足，要求施工方二次施工补全工程量。截至评价日，41个提升

村除大阳镇刘山村外，其余 40个村的提升村均已完工并验收。

2.项目投资控制率

由于大阳镇刘山村的建设尚未完工，无法开展工程结算审核，

导致 41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建设实际总投资额无法确定，故无法计算

控制率。

3.完成及时率

除大阳镇刘山村外，其余 40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实际完成时间均

没有超出计划完工时间，完成率 97.56%。

4.产出质量

除大阳镇刘山村的建设尚未完工，无法开展工程结算审核外，

其余 40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完工后仍有 2个村未经过工程结算审核，

还有部分村的资料验收内容不完整、结论不清晰。

（二）效益情况分析评价

1.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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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解决了乡村基础设施不完整的问题，促进了居住条

件的改善，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带来了便捷。

2.生态效益：

项目的实施改善了村容村貌的程度，提升了村庄环境卫生布点

规划整体效能，治理了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村庄绿化效果显著。

3.可持续效益

项目建成后能够促进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培养起良好的

生活卫生习惯，但是管护制度未建立，管护主体不明确；

4.服务对象满意度

我们设置并下发了 4100 份《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

范提升村项目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满意度总得分 37925 分，平

均得分 92.50 分。

四、存在问题

1.绩效指标不完整：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不清晰、未

细化。例如川王镇峡口村、龙山镇树坡村等单位针对提升村建设项

目的自评报告中，没有具体的绩效指标及情况分析。

2.竣工验收不规范：

①已经完成验收工作的 41 个项目村，均未提供现场进行验收的

佐证材料；

②部分村未提供项目验收资料，比如张棉驿乡上蒋村和大阳镇

东沟村等；

③验收资料上无验收日期，比如恭门镇城子村、马关镇上河村



12

等；

④验收资料无验收结论，仅对建设内容进行了概括，比如大阳

镇下李村和平安乡新庄村等；

⑤项目完工后的验收只进行了自验，未见县农业农村局或县农

领办进行的验收，验收缺少必要的程序，比如张家川镇杨川村和梁

山镇五方村等。

⑥截至评价日，还有部分村的提升村项目工程结算审核工作落

实不到位，马鹿镇堡梁村和梁山镇五方村的提升村项目未做工程结

算审核。

3.缺乏管护机制：除大阳镇刘山村的建设尚未完工外，其余 40

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建成后，均未建立资产运营管护制度，运营管护

主体不明确，导致监督和反馈机制不健全，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发现

和解决，影响整体绩效。

五、有关建议

1.绩效指标完整：设立绩效目标的同时，要设定明确的绩效指

标，要能够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自评报告的编制

要将各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2.规范验收程序：工程竣工验收程序的规范化和严谨化是工程

项目建设安全的必然要求。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应充分认识到工程

竣工验收的重要性，严格按照工程竣工验收程序进行操作，确保工

程质量和合法合规运营，相关单位要认真落实验收工作，加大监管

力度，避免验收工作流于形式。验收表的格式尽量采用制式、规范

的，保证验收的完整性、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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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管护机制：按照“专人管理、快速维修、及时抽取、科

学利用”的原则，明确部门职责，成立管理队伍，健全管理网络，

把维护管理与抽取利用相结合，着眼于常态管理，建立全覆盖、精

细化、常态化的管理制度。


	我们接受委托，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评价工作已完成，结果汇
	一、项目基本情况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涉及13个乡镇41个村，分别是张川镇上川村、孟寺村、
	建设内容要求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补齐农村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物流、燃气、洗澡、取暖、改厕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全县计划创建41个提升村，相关乡镇要按照各自实施方案创建内容，强化工作措施，加快工作进度，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截至评价日，4
	按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实施管理及完成情况，对照评分标准，对绩效评价指标逐项进行考察
	四、存在问题
	1.绩效指标不完整：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不清晰、未细化。例如川王镇峡口村、龙山镇树坡村等单位针
	2.竣工验收不规范：
	①已经完成验收工作的41个项目村，均未提供现场进行验收的佐证材料；
	②部分村未提供项目验收资料，比如张棉驿乡上蒋村和大阳镇东沟村等；
	③验收资料上无验收日期，比如恭门镇城子村、马关镇上河村等；
	④验收资料无验收结论，仅对建设内容进行了概括，比如大阳镇下李村和平安乡新庄村等；
	⑤项目完工后的验收只进行了自验，未见县农业农村局或县农领办进行的验收，验收缺少必要的程序，比如张家川
	⑥截至评价日，还有部分村的提升村项目工程结算审核工作落实不到位，马鹿镇堡梁村和梁山镇五方村的提升村项
	3.缺乏管护机制：40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建成后，均未建立资产运营管护制度，运营管护主体不明确，导致监督

	五、有关建议
	1.绩效指标完整：设立绩效目标的同时，要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要能够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2.规范验收程序：工程竣工验收程序的规范化和严谨化是工程项目建设安全的必然要求。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应
	3.建立管护机制：按照“专人管理、快速维修、及时抽取、科学利用”的原则，明确部门职责，成立管理队伍，
	附件：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产出及效益部分）
	甘肃普乔立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4年9月5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
	2.项目实施单位：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3.项目计划建设期限：2023年11月之前完成目标任务及自验总结工作。
	4.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项目涉及13个乡镇41个村，分别是张川镇上川村、孟寺村、堡山村、杨川村；龙山
	建设内容要求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补齐农村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物流、燃气、洗澡、取暖、改厕
	（二）项目实施情况
	2023年6月20日，中共张家川县委农办《关于印发<2023年全县持续推进“5155”乡村建设示范行
	（三）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
	该项目概算资金410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1.资金投入
	截至评价日，4100万元项目资金已足额到位，包括31.91万元中央衔接资金、3068.09万元省级衔
	2.资金使用
	截至评价日，项目资金支出3835.0554万元，资金使用率为93.54%。详见下表；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截至评价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4100万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已
	按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实施管理及完成情况，对照评分标准，对绩效评价指标逐项进行考察
	三、产出及效益指标分析
	（一）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1.目标任务完成率（实施内容完成程度）
	按照张农领办发〔2023〕26号文件的要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计划创建41个提升村。2023年7月11
	2.项目投资控制率
	由于大阳镇刘山村的建设尚未完工，无法开展工程结算审核，导致41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建设实际总投资额无法确
	3.完成及时率
	除大阳镇刘山村外，其余40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实际完成时间均没有超出计划完工时间，完成率97.56%。
	4.产出质量
	除大阳镇刘山村的建设尚未完工，无法开展工程结算审核外，其余40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完工后仍有2个村未经过
	（二）效益情况分析评价
	1.社会效益
	项目的实施解决了乡村基础设施不完整的问题，促进了居住条件的改善，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带来了便捷。
	2.生态效益：
	项目的实施改善了村容村貌的程度，提升了村庄环境卫生布点规划整体效能，治理了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村庄
	3.可持续效益
	项目建成后能够促进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培养起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但是管护制度未建立，管护主体不明
	4.服务对象满意度
	我们设置并下发了4100份《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乡村建设村庄整洁示范提升村项目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满意
	四、存在问题
	1.绩效指标不完整：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不清晰、未细化。例如川王镇峡口村、龙山镇树坡村等单位针
	2.竣工验收不规范：
	①已经完成验收工作的41个项目村，均未提供现场进行验收的佐证材料；
	②部分村未提供项目验收资料，比如张棉驿乡上蒋村和大阳镇东沟村等；
	③验收资料上无验收日期，比如恭门镇城子村、马关镇上河村等；
	④验收资料无验收结论，仅对建设内容进行了概括，比如大阳镇下李村和平安乡新庄村等；
	⑤项目完工后的验收只进行了自验，未见县农业农村局或县农领办进行的验收，验收缺少必要的程序，比如张家川
	⑥截至评价日，还有部分村的提升村项目工程结算审核工作落实不到位，马鹿镇堡梁村和梁山镇五方村的提升村项
	3.缺乏管护机制：除大阳镇刘山村的建设尚未完工外，其余40个村的提升村项目建成后，均未建立资产运营管

	五、有关建议
	1.绩效指标完整：设立绩效目标的同时，要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要能够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2.规范验收程序：工程竣工验收程序的规范化和严谨化是工程项目建设安全的必然要求。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应
	3.建立管护机制：按照“专人管理、快速维修、及时抽取、科学利用”的原则，明确部门职责，成立管理队伍，


